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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三
世
界
國
家 

與
萃
貿
易
激
增 

(
北
京
訊)
據C

北
京
周 

報
)
*
導
，
国
務
委
員
、
經
貿 

部
部
長saw

華
說
，
中一一

與
弟 

三
世
界
幽
家
的
貿
一t  

$a
仕
海
去 

三
十
二
年
裏
增
長
了
六
十
二
倍 

，
從
一
九
五
零
年
的
一 
億
五
千 

M
美
元0
至
-
九
八
二
年
的
九 

十
三
傀
美
兀
，
佔
笠IS

進M
:1  

-ai  

lti
to 百
分
之
二
十 
ill4・  

tt
訊 

一
，
總
的
來
購
，
中
國
與
亜
非
國 

家
的
實
曷
一
直
起
順
蓋
，
對 

61 

丁
美
洲
国
家
則
是
逆
差
・ 

a
表
示
要
繼
績II

大
舆
第 

三
世
界
国
家
的
賀
易
，
以
促
進 

一
所
有
能
三 
lit
界 
te.
家
旳
共
同it  

祭
秀
南
盧
合
作9
_
_
_
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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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於 
一
九
六
八
年
由
華
朗
收
住 

S
班
尼
港
，
途
中
大
踪
，
當
崎 

機
上
有
一
駕*
康
及
三
名
搭
客 

，
此
谯
读
遺 
8T
已
於
去
週
末
在 

雲
育
華
島
湖
上
彼
尋
摟
。 

該
機
係
在
一
九
六
八
年
三 

月
一
日
失
踪，

85

師
名
布 6
句 

，
曾
八
盧
，
三
搭
皆
中
，
其
一 

爲
渠
妻
子
。
賞
日
展
開
曲
空,抗 

索
，
但
無
結
果■

8
機
经
骸
案
已
浮
起
水
面 

，
據
稱
在
玳
機
駕
駛
室
中
見
有 

- 
具
屍8|，

但
警
方
拒
紹
透 5
 

詳
情
■前

日
滂
沱
大
雨 

一 

車 
16 兩
元
兩
傷 

(
雲
訊)
前
日
大
雨
中- 

拖
曳
車
突
失
控
制
，
在
本
省
一 

號
公
路
上
與
三
架
車
相
撞
，二 

人
舞
命
，另
外
二
人
受
僞■ 

死
者
爲
羅
士
美
生
，
五
十 

九
歲
，
索
里
人
，
及
包
曲
，
整 

十
二
藏
，
高
青
林
人■

受
傷
者
爲
司
機
史
葛
及
事 

根
・

1

二 

毫二一 
份
圓
二
一 

毎 
七、、 

售
月 

零
每

S
 報

好

搬
遷
啓
事
 

由
九
月
一
日
起
本
人
遷
往
二
。 

四
室
照
常
爲
僑
胞
服
務

龍
，
人8|
，
提
早*
1*
，
有
的
一 

還
被
提
拔
到
各
級 
領
導
經
位
。 

»
不
完
全 
統
計
，
全
省
有(
六 

三
。
)
多
名 »
修
、  

«

卷
被
選 

S
各
級
人
民
代
表
，
《
五0
0

4

第
*
萬® 结 

忠m
教國 

義侠除師
今
最 

日
育 

天
氣 

晴 
温

)
多
人
被
選
爲
政
協
委
員■ 

美
高18

技
術
輸
華 

明
年
建
十
億
美
元 

C

北
京
訊)
美
國
骇
防
部 

長
韋
伯
格
在
北
京
說
，
他
贊
成 

加
强
中
美
兩
國
的
「
戦
略
合
作 

」
，
包
括
防
務
事
宜
在
內0 

官
方
的
公
報
說
，
韋
伯
格 

黄
星
期
二
會
見
中 

6958
埋
趙
紫 

陽
，
星
期
三
會
晤
中
國
領
導
人 

鄧
小
平
，

又
美
國
消
息
人
士
透
需
， 

對
中
国
出
口
高
級
技
術
的
敷
量 

，̂
 於
明
年
達
到
十
億
美
元
， 

卽e
多
■

十
五
年
飛
機
殘
锻 

在
雲
島
湖
中
尋
獲 

C

雲
訊)
一
架
單
引II

飛

另4
室-78

東
片
打
街 

-913084

移Si#S_M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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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
話
：

匹

度

81，

一
個5

個at

地
檢
查
備 

- 
務
政
策
和
去
台
人
員
政
策
的
落 

一
實
情
见
・

5

—

IS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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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

IB

在
星
期
日
電
視
演
說
中
，
.

近
幾
年
，
一
福
建
省
把
做
好

C

新
華
社
香
港
九
月
二
十
八
日
專
電) 

香
港
政
府
在
九
月
二
十
七
日
作
出
了
一
項
緊 

急
的
，而
且
是
史
無
前
例
的
决
定
，
對
一
家 

本
地
的
私
人
銀
行
實
行
全
面
接
收■
輿
諭
認 

爲
，
此
率
是
爲
加
强
人
們
對
香
港
金
融
管
理 

制
度
的
信
心■

去
年
九
月
曾
会
一

馬
可
斯
反
對
較
早
時
大
主
教
之 

建
議
，
將
渠
之
權
力
與
國
家
協 

調81

會
分
享
，
並
指
貝
教
會
数 

導
兒 8
 憎
恨 
JS 可
斯
•

馬
可
斯
謂
已
下
令
以
武
力 

對
付
武
力
，
所
有
示
质
者
之
面 

孔
及
行
動
己
被
錄16

，僧
自
不 

法
行
爲
，
追
踪
逮
捕
，
易
如
反 

掌
・福

建
省
進1

步 

落
實
僑
務
政
策 

(
新
華
社
北
京
九
月
二
十

僑
務
工
作
，
落
實
僑
務
政
策" 

做
爲
一
項
重
要
工
作
來
抓0
目 

前
，
全
省
已
平
反
歸
篌
，
僞
看 

在
「文
革
」
申
寃
假
錯
案C

一 

西
五 
)
件
； *
背
政
策
下
放 

的
歸
僑
、«
巻
職
工
已
伕
復
並 

安
排
了
工
作.
，改
變
華
僑
地
富 

一
成
份
的
工
作
己
經
祐
束
，
經
過 

重
新
審
查
發
出
「改
變
成
份
通 

知
書
」(
七
六0
0
)
多
份:
 

「文
革
」
中
被
摘
佔
、
統
管
的 

一
華
事
私
房(
一
五0
0
)
多
戶 

;■(2

7
•5

)
萬
多
平
方
米 

丁
都
已
淸
退
處
理
完
舉
・
根
據

被
接
收
的
恆
隆
銀
行
在

20
50
>00

T-1
L-7
L-5

生
摘
提
事
件■
其
後
事
件
平
息
，
但
該
銀
行 

的
財
政
困
難 
一
直
無
法
改
善■
港
府
財
政
司 

彭
勵
治
在
解|1

此
一
接
收
行
動
時
表
示
，
過 

去
一
年
來
，
政
府
連
同
兩
家
發
行
紙
幣
的
銀 

行
-
直
對
恒
隆
銀
行
的
發
展
不
斷
嚴
密
注
視 

■
他
說
在
過
去
數
天
內
，
恆
隆
銀
行
再
度
出 

現
流
動
資
金
嚴
重
短
缺
，
該
行
在
二
十
七
日 

上
午
表
示
無
法
兌
現
総
値
達
一
億
四
千
八
百 

萬
払
元
的
支
票
。
彭18

治
說
，
由
於
恆
隆
銀 

行
的
情"
惡
化
，
政
府
認
爲
容
許
這
間
銀
行 

破
產
，
以
致
存
戶
蒙
受
莫
大
損
失
，
在
本
港 

及
國
際
間
都
是
不
能
接
殳
的■
他
强
調
，
應 

重
視
存
戶
的
利
益
多
於 R
東
的
利
益■
因
此

音
要
， 

， 只
處

吋
廣
吿

驗一 經一
57

d
j
x
w
.
a

®l ffl

寫
木
牌
膠
牌
橱
窗
車
身 

一
夜
間
電
話435

11070

◎

一
汽
泱

理

專
阳
爲
閣
下
解
除
精
神
緊
張
及 

肌
肉
酸
痛

地
址
温
哥
華
喜
士
定
東
街 
一
六 

ES
衰
電
話664

134

31*

八
父
母
者
注
意
低
陸
平
原
又
發
生

接收

^
^
^
^
^
^
;

长
養
芸.̂

員
一
审-
甘
电̂

^

毛
菱

六
日
電)
據
「人
民
日
報
」
報

匕

小

二

3

政
府
認
爲 
前
唯
一
可
行
的
應
急
辦
法
， 

就
是
接
收
該
銀
，仃
。

導
：
福
建
省
委
第
一
書
記
項
南f
「-
視
同
仁
・
不
得

18
視
，
根 

一
據
特K
，
適
當
照
顧
」
的
脩56

9

昨
天
在
福
建
省
第
三
次
歸
網
華 

信
代
表
大
會
閉
暮
會
上
說
，
省 

委
，
省
人
大
，
省
政
府
，
省
政 

協
將
組
織
大
型
落
實
政
策
檢
查

(
雲
部)
低
陸
平
原 M
處 

地
方
，
最
近
又
發
生
南
宗
向
見 

童
進
行
性
攻
寧
事
件* 

在
高
骨
林
區
，
有
一
男
子 

手
持
影
相
罐
誘5

名
九
歳
女 

童
及
一
名
三
歳
男
直
進
入
蒙
黄 

馬
利 
--b
學
後
他
之
樹
林
内
，
然 

後
向
家
女 S
 施
行
性
攻*
■ 

育
骨
林
皇
家
騎
警
現
正
找 

尋
一
名
ill-
餘
歲
之
男
子
。
據
文 

害
人
稱
，
散
男
子
頭
布
金
髮
， 

囊
型g
草"
每
裝■

在
雲
坤
方
面
，
一
名
十
一 

崴
男IM

被
人85

進
卑
詩
大
學
稿

畫

財
政
司
表
示
，
將
會
動
用
外
匯
基
金
以
一 

支
持
恆
隆
銀
行
兌
現
客
戶
的
支
票■ 

一 

彭
励
治
還
表
示
，
被
政
府
或
收
后
的
恆 

陵
銀
行
，
It
董
事
長
將
由
港
府
金
融
事
務
司 

出
任
，
並
會
委
任
立
法
局
議
員
出
任
其
他
窗 

事
職
務■
香
港
上
海
匯IN

銀
行
亦
已
同
意
提 

供
全
職
的
高
級
行
政
人
員
及
一
名
行
政
董
事 

來
處
理
該
銀
行
的
業
務
。
彭
腼
治
說
，
一
俟 

恒
隆
銀
行
的
管
理
養
於
妥
善
後♦
港
府
有
意 

將
該
銀
行
交
囘
私
人
機
構
擁
有
，
但
還
木
確 

定
應
在
甚
麼
基
礎F
進
行
。 

港
府
立
法
局
二
十
七
日
傍
晚
器
行
了
緊 

香
港
興
論
對
政
府
這
次
接
收
行
動
，
普 

急
特
別
會
議
，
在
十
五
分
鐘
之
內
，
一
口
氣 

這
認
爲
這
是
緊
急
，
可
行
的
措
施
，
陰
但
保 

三
讀
通
過
一
項
新
法
案
，决
定
自
九
月
二
十 

障
了
春
戶
的
利
益
，
亦
避
免
由
此
而
引
起
的 

八
日
起 
W-

港
政
府
擁
有
恆
隆
銀
行
，
該
銀
行 

一 
塲
金
融
風
暴
。
不
過
，
亦
有
人
認
爲
這
是 

將
繼
績
照
常
營
業
。 

治
標
的
方
法
，
治
本
之
道
是
加
强
對
金
II 機 

立
法
同
擧
行
緊
急
曾
議
通
尊
新
法
案
是 

構
的
監
察
，
防
止
類
此
情
况
的
發
生
・

敎

-
政
策
，
歸
僑
、
依
看
知
識
分
子 

政
治
和
生
活
待
遇
有
了
改
善
・ 

各
地
都
有
一
批
歸
僑
，
事
卷
入

恆隆*

地
樹
林
内
鴻
春
・
富
時
卒
男 S
 

正
仕
大
學
山
小
學
玩
耍
，
有
一 

名
甘
餘
誠
穿,
紅
色
緩
胞
裝
之 

男
子
，S
其
入
樹
杯
内
協
助
找

-
請
至
皇
冠
影
廊
報
名
地
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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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6
0
4
)
8
7

西
雅
圖
血
案
發
生
前
被
吿
輸
去
鉅
欵

4
9
0
0
3
2

公
宀
界
 

品

817 砕 

豆
1
  

:25 
豆

一—
OF 
話
腐 

一05

0
*

豆

尋
其
他
人
等
，
該
男
童
如
百
入
」.

樹
林
内
，
結
果
被
雞
姦
。

西
本
格
菜
區
羅
利
息
后/ 

學
校
及
基
联
，
已
向
各
學
生
家 

長
發51

辿
知
旬
上
述
事
件
婺iii  

，
业
促:iiS

豕
笈
貿
息-
名
黑
編 

，8
 削
身
材
，
唇
上
有
小
食
之 

嫌
疑
人
士
・

一 

教
授
鋼
琴
古
典 

專
教
初
學
兒
童
(
五
歲
起 

)
可
參
加 

R
O
YAL  

C
C
M
SER
VATO

R
t  

考
試
請 

電
話
：
(
6
0
4
)
2
9
 

1

。0
7
5
2
李
小
姐

利
~  
a

"

(
西
雅31
電
)
據
被 
告
人 

麥
群
輝
之
友
人
丹
尼
譚
於
星
期 

一
審
訊
時
作
供
稱
，麥
某
在
屠 

殺
案
發
生
前
之
數
星
期
中
，
曾 

於
賭
博
中
輸
去
二
萬
至
三
萬
兀 

，
又
謂
甚
至
富
被
告
不
在
場
時 

，
與
被
告
相
熟
之
青
年
，
亦
常 

以
搶
却
爲
話
題0

控
方
堅
稱
，
因
賭
轍
之
故 

，
麥
某
之
搶
刼
夜
總
會
計

181， 

■
醸
已
久■

較
早
時
辯
方
曾
要
求
准
許 

III

生
羅
達
時
爲
箫
方
出
庭
作
證 

，
證
明
唯
一
生
還
者
陳
槐
在
發 

生
槍II

前
之
南
分
鐘
，
喪
失
記 

憶
力
。
但
京
郡
最
高
法
官
柯
话 

不
准
所
請■

法
官
又
謂■
IS
審
員
焦
自 

行
决
定
是
否
相
信
陳 «
之
供
詞

法
宫■
稱
，
渠
將
在
星
期 

二
决
定
是
否
持
方
可
引
進
證
據 

，
指
出
此
展
殺
案
屬
於 
一 
神
秘 

而
尙
术
被
控
之
主
謀
，
所
璇.疋 

控
制
唐
人
街
所
有55  

61
計 

01 之 

一
部
份
。

M
i

f

唐
人
街

適
合
移
民
或
合
股
經
聲
，
生
意
越
定 

租
平
，
地
方
闊
尢
，
自
卑
詩
運
動
場 

熱
走
後
，
先
有
中
山
公
園
，
及
天
空 

火
車
站
鄰
近
，
生
意
日
益
興
旺
，
店 

主
經
營
有
十
餘
年
，
因
其
他
事
業
不 

能
看
顧
，
故
創
愛
出
讓
，
有
意
者
， 

請
電
：
六
八
一
•
四
八
一
一
八
或
晚
上 

後
：
四
三
五
•
一
九
四
一
。

一忙 、4 X

防
部
長
在
華
活
亠

美一

加
新
民
主
黨
領
抨
擊
省
府 

二
三
法
案
違
反
國
際
條
約 

(
域
多
利
訊)
聯
邦
新
民 
部
長
韋
伯
格
在
北
京
透
露
，
美 

81
IS 譜

賓
法
譜
  

?| 
總
統
邮
奴
列
根
將
於
明
年
四
月 

撃
卑
詩
政
府
謂
，
今
夏
所
提i

訪®
?

中
國
， 

之
法
案9
違
反
加
拿
大
政
府
在 

F
又
據
一
項
消
息
來
源
稱9 

i
^
^
 携
V
九
四
八
年
所 
中
國
總
理
趙
紫 I
, 於
明
年 - 

誓

署

後

用

清

月

訪

美

。
中
國
國
防
部
長
亦
行 

該
等   

^

保̂

以
|1 

將
訪
美
，
以
報
聘
韋
伯
格
之
訪 

織
之
權
，
公
務
員
有
與
政
府
商 
y

3
 

討
工
作
條
件
之
權
，
但
卑
詩
政

育
提
出
之
第
二
及
第
三
法
案
，

傳
美
國
經
已
尋
獲 

卽
違
反
該
項
條
約
。 

I
6
8
?
B
I
M
 

布
洛
賓
促
請
陶
杜
首
相
插 
韓

飛
行 «
首38  

雑
近
行
盯
卑
詩
政
府
將
該
等 

(
東
京
電)
據
日
本
政
府 

査
第
三
法
案
卽
爲
展
近
在 
昨
日
稱
，
美
國
找
尋
被
蘇
瞄
擊 

法
院
原
則
上
通
過
之
公
共
節
制 
落
韓
国
航
機
碎
片
之
船
隻
，
可 

法
案
，
實
際
上
予
省
市
政
府
以 
能
日
尋
得
該
航
极
之
黑
箱»

該
飛
行
紀
錄38,

則
該
航
機
在
一 

被
擊
落
前
數
分
鐘
所
發
生
之
事 

情
，
將
告
大
白■

馬
可
斯
反
擊
敎
會 

强
硬
對
付
示
威
者 

(
馬
尼
拉
電)
馬
可
斯
總 

統
向
示
威
者
及
天
主
教
曾
反
毕 

，
聲
稱
决
不
交
出
權
力
・ 

i
<
l
<
<
f
l
<
<
(
<
l
<
<
-

—

晤
張
愛
萍
趙
紫坦

率
・
非
常
有
益•
被
記
者
問 

及
美
欧
對
中
國
售
或
可
能
性
間 

時■
韋
氏
拒
紹
答ei

，
僅
靄 

以
後
將
有
公
施■

罵
息
稱
，
韋
張
之
會
談 

，
主
践
討
論
加
强
與
中
國
合
作 

，
提
供
更
多
美 H
技
術
，
以
使 

中SI
的
四
百
二
十
萬
寧
闕
現
代 

化
・*

伯
格
係
於
廿
五
日
抵
達 

北
京■
當
晚
受
到
張
愛
葬
設
宴 

招
N
■
韋
氏
在
宴
會
中
或"
美 

中*
族
密
切
與R

W8 
合
作
，
對 

登
方
與
及
世
界
和
平
女
定
，
均 

有
神a
■
韋
氏
謂
列
根
總
統
科 

技
轉
移
政
策
對
中
國
軍31

現
代 

化
大
有 «
助■

張 *
葬
則
謂
中
國 «
與
所 

有

16   
*

發
展
友
信
，但
也
不
依 

附
任
何
强 

!5■

筝
但
格
於
昨
日
會
晤11

理 

趙
紫»
，
今
日
會 #
鄧
小
平
， 

明(
廿
九)
日 

16 闘
西
安
世
上 

極
■
鬱
後■
往
香
港*

(
北
京
電)
據
美
國
國
防 

部
長
韋
伯
格
稱
，
他
與
中8iH 

防
部
長
張
愛
暮
之
書
駿
，
進
展 

良
好
且
令
人
發
生
興
趣■ 

韋
氏
係
於
廿
六
日
與
張
愛 

葬
在
人
民
大
會
堂
會
談
三
小
畤 

■
新
華
社
報
導
謂
會
談
友
好
而 

1
<
<
f
l
«
f
l
>
>
t
f
<
(
<
(
 

■
物■除

了 »
油
和
奶■
之
外
， 

其
他
一  

*

副
食
品
及
日
用
品
， 

例
如
応
紙
，
洗
衣 »

，
洗
頭
水 

■
*
■
■
洗
潔
精
等■
也
成
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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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-口

合
申
請
移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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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

申

 

居
 

民
 

。

住

居

生育

』旨
訂
金
三
萬
元
如
申
請
不
獲 

批
准
可
以
取
消
買 W
合
約
有
律 

飾
代16

申
請
手
績

.!!難98
工  
0

7

1.1

本4

公
出
 

举

價

批

(
香
港
訊)
港
兀
連
日
暴 
人
，
紛
紛
購
買
白
米
，
生
油
及 
居
民
搶
总
對
象
，
據
一
些
超
級 

映
，
已
經
直
接
影
響
居
民
的
日
奶 »
等
，
以
致
不
少
超
级
市
塌
市
揚
的
負
貢
人
表
示
，
這
兩
日 

常
生
活♦
由
於
美H

I

不
斷
上
升 
的
這
三
種
貨
品
被
購
一
空
・
後 
來
的
生
意
，
比
平
日
多
出
了
兩 

與
居
民
生
活
有 m
的
貨
品
，
尤 
來
，
人
們
乂"
向
百
貨
公
司
，

三
倍■ 

其
是
入
口
貨
，
在
日
來
紛
紛
加 
辦
館
，
士
多
和
米
舖
爭%
上
述 

由
於
港
元
暴
跌
・
已
使
杳 

價
二
成
至
三
成
。
由
於
居
民
担 
物
品
，
引
致
市
面
供
應
呈
現
緊 
港
市
場
出
現
混
亂
局
面
。
因
禽 

心
港
元
越
來
越
不
值
錢
，
許
多 
s
9
 

差
不
多
所
有
洒
入
口
商
済
，■
 

人
連
日
大
量
購
買»
食
・»
頭 

據
所
知■
新
界
一 
些
屋
邨 
括
報
油
，
奶s
，
日
用
品
，
電 

)
堺
及
日
常
用
品
.
使
市
面 
的It
tt
潮
情
嗇
別
嚴
重
，
例 

38 .
舞
影
醫
漁
法
藥
透
牒
 

上
出
現
了
購
物
狂
潮■ 

如
沙
田
幾
個K
邨
及
屯
門
一
些 
紛
紛
暫
時
「封
倉
」
，
停
止
出 

近
兩
日
來
，
港
九
及
新
界 
屋
邨
，
上
述
的
三
種
物
品K
到
父
，
看
定
is

後
通
楠
以
令
到 

多
個
超
級
市
楊
一
早
便85

滿
了 
斷
市
，
一&
居
民
景
車
到
市
優 
市
面
的
供BIM

M
66SI ■

自
■

港

好

界

房

下
 

招

各

之

如
 

屋

為

便

色
 

房

行

簡

特

行
招
牌
善
法 
一 

專 
为#^ •
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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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更

黃
龍
藝
苑
黃
龍
■
生
理 

喜
士
定
東
街46一
號 

254-22-8(日
夜) 

金-
^
^
-
一

或

迎

香

額

一 信
一 

夕 海

賃

歡

迎

款

下

之

卽

歡

貸

以

可

可
 

二
三

租

無
限
權
力
，
將
公
務
員
演
ieh
 

而
第
二
法
案
則
削
去
工
會
對
薪 

酬
以
外
事
宜
之
討
價
還
價
槽
力

日
本
內
閣
秘
書
長
借
記
者 

說
，美
國
已 M
日
本
官
員
登
上 

該
等
找
尋
船
隻
上
，
以
便
科
眼 

看
着
，
起
該
第
國
航
機
之
飛
行 

紀
錄
馨0

調
査
人
員
希e

,»
如|6
发

快
務

一月訪美 

月
來
中
國

(
北
京II)

據
美11  

»

 
防

&
〔  
;x
.>ŷ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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